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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C_BC_E7_9C_8B_E5_c122_483462.htm 民法没有保护隐私

权是一种误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振山记者：在我国的民法

通则中，并没有出现隐私权一词，那么，偷窥的民事责任是

怎样确定的?杨：1986年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的时候，由于立法者对隐私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在

这部法律中仅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等，隐私权没有被列在人身权一章中，

但这仅仅是立法的不够具体，并不表明我国民事立法不保护

隐私权。人身权是非法定主义的，也就是说人身权所包含的

内容并非必须经过法律列举才受保护，事实上人身权也是不

可能在法上穷尽列举的。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都规定了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隐私权正是人格权的一种，是受法律

保护的。偷窥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

，应承担民事责任。记者：请您具体谈谈我国民事立法对公

民隐私权的保护状况。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中，采取变通的方法，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

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应当说，这

是一个对隐私权保护的重要的司法解释，但是，依据这个司

法解释，在对隐私权的保护上，适用了以名誉权的保护方法

进行保护，这就是所谓的间接保护方式。事实上，隐私权与

名誉权一样是一项独立的权利，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保护隐

私权，是不完备、不周密的保护。2001年3月10日起实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人格

利益构成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将包括隐私在内的合法

人格利益纳入了直接的司法保护中。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草

案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禁止窃取、

窃听、偷录、偷拍他人隐私，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披露或利

用他人私生活秘密或实施其他损害个人隐私的行为。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这样，法律将以直接保护的方式保护公民

的隐私权。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按照法律的要求解释的隐

私，就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秘密，它所包容的内

容是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等。诸如身高、体重、

生活经历、社会交往、婚外性关系等都是个人隐私。有人认

为，隐私的范围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如问女性的年龄，在

国外是侵害隐私，在中国问一个人的年龄不仅不是侵害隐私

，而且还是一种对人关心的表现。因此，中国法律对隐私的

范围界定较窄，其实并不是这样。无论在任何国家，年龄和

个人经济状况，都是隐私的内容，国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这

样的问题不是隐私。随着立法的完善，人们的观念也必须转

变，要建立起更强的保护个人隐私的意识。记者：请您谈谈

侵犯隐私权的精神赔偿问题。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

应具备以下要件：1、有损害后果；2、有违法侵害自然人人

格和身分权益的侵权事实； 3、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之间有

因果关系；4、侵权入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我认为，这里所

说的“损害后果”不应要求被偷听、偷窥以外又造成其他损

害，因为偷听、偷窥本身就对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至

于精神赔偿，我认为，表述为精神补偿更为确切，因为精神

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本质上是无法计量的，给予受害者



经济上的补偿既表明对受害者的安慰和支持，同时又会起到

教育群众的社会效果。根据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有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精神赔偿的具体标准，但实践中

，已经有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和高级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

的数额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法律服务时报》2002年8

月23日 第33期 第9版“时报视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